

东文明办〔2015〕3号
关于做好2013—2014年度
盐城市各类文明创建先进集体自查申报的通知
各镇党委，市经济开发区、沿海经济区、城东新区、西溪景区党工委，市委各部委办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党委、党组（总支、支部）：
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2013—2014年度盐城市各类文明创建先进集体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（盐文明办〔2015〕7号），决定组织开展盐城市各类文明创建先进集体自查申报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一、申报项目
盐城市文明单位、文明镇、文明村、文明社区。
二、申报条件
1、申报单位、镇、村（居）、社区须获得2013年度或2014年度东台市级相应荣誉称号。
2、申报对象除符合相应文明创建先进集体的基本条件外，在2013年以来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、城乡结对共建、社会志愿服务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、诚信建设、文化建设、先进典型培树等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，作为参评的重要依据。
3、2013年以来，在评选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报：
①领导班子成员发生严重违纪和违法的；
②发生重大安全质量责任事故或食品安全事故的；
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故的；
④计划生育工作不达标的；
⑤出现社会影响恶劣的黄、赌、毒、邪教活动和刑事案件的。
三、自查申报和张榜公示
各镇（区）、各部门（单位）、村（居）、社区严格对照盐城市文明创建项目的标准、条件，进行自我测评，认为符合条件的，于2月13日前向市文明办提出书面申请。
各申报对象将盐城市文明创建先进集体的标准、条件，以及市文明办的地址、邮编和联系电话对外公示，广泛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、评议（公示样式附后）。
市文明办将根据申报情况，坚持好中选优原则，进行初评推荐，组织申报对象接受盐城考核验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台市文明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2月10日
盐城市××××（荣誉称号）申报公示
盐城市××××（荣誉称号），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，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突出，群众满意、社会认可，在社会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由市文明委或市委、市政府批准并命名、表彰的综合性荣誉称号。本单位（或镇、村、社区）经对照标准、严格自查，认为基本符合条件，并已向有关部门申报参评。根据评选工作有关规定，请本单位（或镇、村、社区）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予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向市文明办反映。
盐城市文明办监督电话：86662036；电子邮箱：ycwmb2006@163.com。
东台市文明办监督电话：89560617；电子邮箱：dtwmb2007@163.com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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